**年报废机动车委托回收服务协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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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约时间：  年  月   日
签约地点：武汉市青山区

甲方：宝武环科武汉金属资源有限责任公司（城市矿产作业部）      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为促进报废车回收，甲乙双方本着平等协商的原则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其它法律法规及制度规定，就甲方委托乙方联系回收报废机动车相关处理事宜，达成如下协议。
一、总则
1、双方应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和条例。
2、双方应按本协议的规定，共同做好报废汽车回收工作。
二、报废机动车的定义
报废机动车，是指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的规定应当报废的机动车。
3、 回收服务价格
1、甲方制定不同时期报废车回收价格政策，详见甲方定价会议纪要；
2、乙方送交所有车辆的残值由乙方代付；
3、报废车由乙方免费送交甲方场地，甲方不另向乙方支付服务费、运输费。
四、甲乙双方的责任和义务
1、甲方委托乙方严格按照《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》（国务院715号令）相关要求联系报废车辆回收业务。
2、合同期间内，甲乙双方共同回收的报废汽车任务量为1.5万吨（不含新能源公交车），其中由乙方必须提交给甲方的报废车辆预计为8000吨。若甲方回收量不足7000吨，差量部分仍由乙方负责补足，具体以实际情况为准。
3、乙方送交的报废车需随车提交车辆行驶证原件、车辆登记证书原件、公司营业执照、银行账户信息复印件等资料。
4、乙方送交的报废车辆必须无抵押、不涉及盗抢，且车辆完整，车架号与车辆证照标注相符。否则甲方将予以拒收，并有权向公安机关报告。
5、乙方送交的报废车五大总成（车架、发动机、变速箱、方向机、前后桥）必须对应齐全，缺一不可，否则甲方将予以拒收。若发生倒卖回收车辆的五大总成行为，乙方负完全责任，同时甲方取消乙方委托回收业务资格。车辆其他部件需保持完整状态，若缺件甲方将按标准予以扣款。
若车辆自带配重，车主需自行将配重拆卸后进厂，如特殊原因无法处理，进厂后由我方拆卸配重过磅，并按扣除配重后的实际重量作为车辆结算依据。
6、乙方车辆在甲方厂内要谨慎慢行，遵守甲方厂内管理规定，如有擦碰或撞坏甲方车辆及设施，主动联系甲方并照价赔偿，甲方不予考核。否则甲方可对乙方除造价赔偿以外追加考核，考核金额按甲方公司制度标准执行。
7、乙方在联系送交车辆处理过程中负一切安全责任，若造成人员、财产的损失，甲方概不负责。
8、乙方不得擅自转让甲方的委托业务，否则，甲方取消乙方委托回收业务资格并承担由此给甲方造成的影响损失。
五、结算及付款方式
1、甲方每月结算一次服务费，按照乙方当月25日至次月24日送交的报废车重量（以甲方过磅计量衡确定的车辆净重减去扣渣量）出具结算单据。
2、甲乙双方核定无误后，付款金额确定，甲方通知乙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，乙方开具发票给甲方，甲方在收到发票后按照甲方的财务管理制度进行报支付款，付款方式为现金。所有的结算单乙方必须确认并盖章，否则不予结算。
六、不可抗力
因法律规定的不可抗力导致延期履行、不能履行，不承担违约责任，但受不抗力影响的一方应在不可抗力事件终止后三日（工作日）内取得相关部门证明并向对方提供。
七、通知与送达
在该协议履行过程中，甲乙双方要本着有利于完全履行各自义务的原则尽到通知送达义务，保持信息及时沟通（通知方式包含特快专递、网络等）。对于因为没有及时履行通知义务，而使另一方的合法利益受损，未及时履行通知义务的一方要承担赔偿责任。
本协议履行过程中的通知送达义务应按协议中载明各方联系人、通讯地址、联系电话为依据履行；变更通讯地址、联系电话的，需提前七日书面通知对方。
甲方联系人、联系电话、通讯地址：
联系人：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
通讯地址：武汉市青山区21号公路武钢金资报废汽车厂

乙方联系人、联系电话、通讯地址：
联系人：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
通讯地址：
八、其它约定
1、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若一方要终止协议，须提前7天通知对方。其它未尽事宜或变更调整事宜需要补充协议内容时，双方签订的书面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同具法律效力。
2、未经协议双方书面一致同意，任何一方不得将本协议进行转包、分包，或将本协议下任何权利进行转让、抵押或质押，或行使留置权。
3、本协议如与国家法律、政策规定相抵触者，则按国家法律、政策规定执行。若发生协议纠纷时，双方应协商解决，如协商不成，在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通过诉讼解决争议。
4、本协议自**年**月**日起至**年**月**日止为有效期限。协议正本共计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与本协议同时签署的相关管理协议等附件，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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